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

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法拉电子 股票代码

600563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许琼玖 王勇

电话

0592-6208590 0592-6208778

传真

0592-6208555 0592-6208555

电子信箱

xuqj@faratronic.com.cn wangyong@faratronic.com.cn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882,709,085.00 1,680,240,431.84 12.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10,802,664.08 1,453,174,378.92 10.85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7,643,963.14 142,890,155.76 -24.67

营业收入

722,047,878.53 613,191,784.93 17.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4,111,343.91 125,237,422.94 23.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153,355,992.05 124,163,482.36 23.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9.26 8.33

增加

0.93

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68 0.56 21.43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68 0.56 21.43

2.2�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11,107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厦门市 法 拉 发 展

总公司

境 内 自 然

人

37.33 84,000,000

无

厦门建 发 集 团 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27 25,365,335

无

中国建设银行

－

富

国天博 创 新 主 题

股票型 证 券 投 资

基金

未知

3.56 8,000,000

未知

中国人寿保险

(

集

团

)

公司

－

传统

－

普

通保险产品

未知

2.36 5,304,281

未知

招商银 行 股 份 有

限公司

－

富国天合

稳健优 选 股 票 型

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2.32 5,220,072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

－

国

泰金牛 创 新 成 长

股票型 证 券 投 资

基金

未知

1.88 4,231,105

未知

中国人 寿 保 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分

红

－

个 人 分 红

－

005L－FH002

沪

未知

1.55 3,497,661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

－

国

泰金马 稳 健 回 报

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1.49 3,342,229

未知

全国社 保 基 金 一

一二组合

未知

1.33 3,000,000

未知

交通银 行 股 份 有

限公司

－

国泰金鹰

增长证 券 投 资 基

金

未知

1.23 2,778,477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厦门市法拉发展总公司与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也不属于

《

上市公

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除此外

，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2.3�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上半年，紧紧围绕公司发展战略和年初制订的工作重点，积极应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

化，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实现公司持续稳定发展。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7.22亿元，同比上

升17.75%，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1.54亿元，同比上升23.06%

报告期内，实现三期建设工程整体完工，并顺利实施新能源产品生产线的迁移。

(一)� �主营业务分析

1、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

）

营业收入

722,047,878.53 613,191,784.93 17.75

营业成本

442,127,374.62 378,097,199.97 16.93

销售费用

15,762,010.04 11,970,091.00 31.68

管理费用

73,929,465.79 64,255,121.13 15.06

财务费用

-5,772,165.14 -2,297,775.08 -151.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7,643,963.14 142,890,155.76 -24.6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6,172,513.46 -33,987,088.31 -271.2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9,498,355.56 -147,225,000.33 -8.34

报表相关变动说明

1.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上海美星电子产品空运量增加。

2.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汇兑损失减少。

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年购建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增加及增加投资理财支出。

资产负债情况分析表

科目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初数 变动比例

货币资金

528,160,673.85 706,170,442.65 -25.21

交易性金融资产

77,816.87 2,024,810.30 -96.16

应收票据

179,102,709.68 126,381,505.02 41.72

应收利息

5,712,500.00 8,397,561.18 -31.97

其他应收款

643,705.74 4,696,504.18 -86.29

在建工程

13,283,653.27 41,335,772.21 -67.86

无形资产

59,935,628.73 16,893,696.74 254.78

应交税费

15,578,713.47 25,449,926.23 -38.79

上述报表相关变动说明

1.货币资金减少的主要原因是股利分配及增加理财支出。

2.交易性金融资产减少的主要原因是远期外汇合约交割。

3.应收票据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客户银行承兑汇票结算增加。

4.应收利息减少的主要原因是股利支付及理财支出导致定期银行存款减少，计提应收

利息减少。

5.其他应收款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子公司美星电子出口退税款收回。

6.在建工程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三期土建工程完工结转固定资产。

7.无形资产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新购置位于厦门市海沧东孚土地使用权。

8.应交税费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汇算清缴上年度企业所得税。

(二)� �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1、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

）

电 子 元 器

件制造业

710,810,

020.84

441,065,

426.37

37.95 18.03 17.03

增加

0.53

个

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

）

销售商品

710,810,

020.84

441,065,

426.37

37.95 18.03 17.03

增加

0.53

个

百分点

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

％

）

国内

392,328,586.99 21.02

国外

318,481,433.85 14.53

(三)� �核心竞争力分析

公司有四十几年的簿膜电容器技术研发、生产管理和体系管理积累，技术和管理团队稳

定，在市场赢得了国内外知名客户的信任和口碑，品牌、技术和管理的积淀深。

公司拥有许多原创性的核心技术，在薄膜电容器行业的技术制高点上占据一席之地。每

年均以超出营业收入3%的投入，进行自主、原创性的开发，并已形成体系，逐步由电容器设

计开发延伸至材料应用，工装模具开发、生产设备开发等全方位。

公司拥有专业的客户技术服务团队，能针对客户的需求量身定制出最优的方案，解决技

术难题，羸得成本优势。

(四)�投资状况分析

1、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本公司报告期对外股权投资未发生变化，对外投资总额为3,264万元。 被投资公司主要

有：

①上海美星电子有限公司， 其主要业务为电子变压器的生产销售， 公司对其投资额3,

214万元，投资权益比例为40%。

②厦门法拉欣园劳务派遣有限公司，其主要业务为国内劳务派遣，公司对其投资额50万

元，投资权益比例为100%。

上述子公司匀已纳入合并报表范围，除上述股权投资外，公司报告期内未持有及买卖其

他上市公司及金融企业股权。

2、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1)�委托理财情况

委托理财产品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合作

方名

称

委托

理财

产品

类型

委托

理财

金额

委托

理财

起始

日期

委托

理财

终止

日期

报酬

确定

方式

预计

收益

实际

收回

本金

金额

实际

获得

收益

是否

经过

法定

程序

是否

关联

交易

是否

涉诉

资金

来源

并说

明是

否为

募集

资金

工 银

瑞 信

基 金

管 理

有 限

公司

睿 尊

现 金

保本

8

号

8,000

2014

年

4

月

2

日

2014

年

5

月

7

日

固 定

收益

31.30 8,000 31.30

是 否 否

自 有

资金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鹭 江

支行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5,000

2014

年

6

月

6

日

2014

年

7

月

14

日

浮 动

收益

23.42

是 否 否

自 有

资金

合计

/ 13,000 / / / 54.72 8,000 31.30 / / / /

(2)� �委托贷款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无委托贷款事项。

(3)�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募集资金或前期募集资金使用到本期的情况。

3、 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1.公司主要子公司上海美星电子有限公司其所处的行业为电子元件制造，主要产品为

变压器，报告期末其注册资本为1,128万元，总资产为13,476.08万元，净资产为5,371.72万

元。

2.公司主要子公司上海鹭海电子有限公司其所处的行业为电子元件制造，主要产品为

变压器，报告期末其注册资本为100万元，总资产为 200.11万元，净资产为124.23万元。

3.公司主要子公司沭阳美星照明科技有限公司其所处的行业为电子元件制造，主要产

品为变压器，报告期末其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总资产为1,376.59万元，净资产为996.32万

元。

4.公司主要子公司沭阳凯迪光电有限公司其所处的行业为电子元件制造，主要产品为

变压器，报告期末其注册资本为200万元，总资产为324.63万元，净资产为200.27万元。

5.公司主要子公司泗阳美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其所处的行业为电子元件制造，主要产

品为变压器，报告期末其注册资本为500万元，总资产为526.19万元，净资产为495.78万元。

6.公司主要子公司厦门法拉欣园劳务派遣有限公司其所处的行业为服务业，报告期末

其注册资本为50万元，净资产为85.61万元。

上海鹭海电子有限公司、 沭阳美星照明科技有限公司为上海美星电子有限公司投资设

立的全资子公司，沭阳凯迪光电有限公司、泗阳美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为沭阳美星照明科技

有限公司投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4、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项目进度

本报告期投

入金额

累计实际投

入金额

项目收益情

况

新 能 源 用 薄

膜 电 容 器 扩

产项目

11,175 81.76% 3,346 9,137

合计

11,175 / 3,346 9,137 /

新能源用薄膜电容器扩产项目，截止2014年6月30日，土建工程及配套设施已完成并投

入使用。

(五)� �报告期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的执行或调整情况

根据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2013年度利润分配: 以2013年度末股本22,500万股

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实施每10股派送红利7元 （含税）， 派发现金总额为人民币157，500，

000.00元，现金红利已于2014年5月14日发放完毕。

（六）公司治理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文件的要求规范运作。 公司股东大

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层之间权责明确，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实际情况符合上市公司规

范性文件规定和要求。

董事长：曾福生

厦门法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8月5日

证券代码：

600563

证券简称：法拉电子 编号：

2014-014

厦门法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增加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额度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厦门法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8月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2014年第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增加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额度的议

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增加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

品额度到40,000万元，在额度范围内授权管理层具体办理相关事项。 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本次增加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额度的情况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公司决定增加自有闲置资

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额度到人民币40,000万元，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两年之内有

效，在决议有效期内该资金额度可以滚动使用，并在额度范围内授权经营层具体办理相关事

项。

1、理财产品品种

购买的理财产品品种为安全性高的保本型理财产品。

2、决议有效期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两年之内有效。

3、总额度

40,000万元，在二年有效期内该资金额度可以滚动使用。

二、前次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经公司于2014年3月13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2014年第一次会议决审议通过， 同意公

司使用不超过20,000万元自有闲置资金适时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4年3月15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董事会决议公告。

2014年4月2日，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人民币8000万元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厦门市鹭江支行购买了“工银瑞信睿尊现金保本8号资产管理计划” 保本型产品，理财产

品期限为34天，年化收益率为4.20%。 本理财计划已执行到期。

2014年6月6日，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人民币5000万元购买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厦门市鹭江支行“结构性存款”保本型产品，理财产品期限38天，年化收益率4.50%。

三、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增加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额度是在确保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资金

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的正常周转需要，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

展。

2、公司通过对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理财，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能

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投资风险分析及控制措施

1、投资风险

（1）尽管保本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

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公司将根据经营情况、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但不排除该

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3）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风险。

2、针对投资风险,拟采取的控制措施

（1） 在额度范围内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包括但不限于：选择合格专业理财机构作为受托方、明确委托理财金额、期间、选择委托理财

产品品种、签署合同及协议等。 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负责审议，公司主管财务副总经理负责组

织实施，公司财务部具体操作。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的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严格

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上述闲置自有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

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3）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保本理财产

品投资以及相应的损益情况。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健，自有资金充裕，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资金需求

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40,000万元的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有利于在

控制风险前提下提高公司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资金收益，不会对公司经营活动造

成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该事

项决策程序合法合规，同意上述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事项。

2、监事会意见

公司增加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额度到40,000万元，购买安全性高的保本

型理财产品，能够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收益，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事项决策和审议程序合法、合规。 同意上述使用自有

闲置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事项。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4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2014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发表的《关于增加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额度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厦门法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8月5日

证券代码：

600563

证券简称：法拉电子 编号：

2014-013

厦门法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

2014

年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厦门法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于2014� 年7月25日以专人送达、传真或邮件的方式

向全体监事发出关于召开公司第六届2014年第二次监事会会议的通知。

（三）本次监事会会议于2014�年8月5�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四）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3�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人。

（五）本次监事会会议的主持人为监事会召集人刘跃智先生。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监事经过认真审议，以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一致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2014年半年报》及其摘要并形成书面审核意见。

二、《关于增加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额度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增加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额度到40,000万元，购买安

全性高的保本型理财产品，能够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收益，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

正常开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事项决策和审议程序合法、合规。

同意上述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事项。

特此公告。

厦门法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8月5日

证券代码：

600563

证券简称：法拉电子 编号：

2014-012

厦门法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

2014

年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独立董事肖珉女士、董事王文怀先生因事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分别授权独立董事孟林

明先生、董事余峰先生全权参与表决。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厦门法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于2014� 年7月25日以专人送达、传真或邮件的方式

向全体董事、监事发出关于召开公司第六届2014年第三次董事会会议的通知。

（三）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14�年8月5�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四）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7人，独立董事肖珉女

士、董事王文怀先生因事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分别授权独立董事孟林明先生、董事余峰先生

全权参与表决。

（五）本次董事会会议的主持人为董事长曾福生先生。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经过认真审议，以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一致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2014年半年报》及其摘要。

（二）《关于增加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额度的议案》

为充分利用自有闲置资金，提高资金的收益率，公司决定增加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保本型

理财产品额度至40，000万元，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两年之内有效，在决议有效期内该

资金额度可以滚动使用，并在额度范围内授权管理层具体办理相关事项。（详情请见同日在

《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厦门法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自有

闲置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额度的公告》）

特此公告。

厦门法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5日

厦 门 法 拉 电 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科 达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一、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

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科达股份 股票代码

600986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姜志涛 孙彬

电话

0546-8304191 0546-8304191

传真

0546-8304191 0546-8304191

电子信箱

jiangzhitao@dkc.cn sunbin881226@126.com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4,422,469,994.48 4,128,069,011.64 7.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22,120,936.00 709,800,107.92 1.7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177,061.27 -523,727,670.74

不适用

营业收入

362,694,042.21 310,691,359.43 16.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320,828.08 11,056,827.92 11.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21,832,795.84 10,044,035.88 117.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1.72 1.60

增加

0.12

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4 0.03 33.33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4 0.03 33.33

2.2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35,271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山东科 达 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 国

有法人

29.99 100,543,820

无

广饶县金 润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

有法人

3.82 12,807,970

无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

诺安股 票证券投

资基金

未知

0.85 2,838,805

未知

黄晓玲

境内自 然

人

0.81 2,732,000

未知

张素芬

境内自 然

人

0.75 2,510,000

未知

张燕华

境内自 然

人

0.45 1,510,550

未知

于秀兰

境内自 然

人

0.44 1,479,700

未知

青岛康能船舶机

械有限公司

未知

0.39 1,323,800

未知

张理国

境内自 然

人

0.39 1,294,900

未知

陈新华

境内自 然

人

0.34 1,138,21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山东科达集团有限公司与第二大股东广饶县

金润投资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人关系

，

山东科达集团有限公司

、

广饶县金润投资有限公司与其他股

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人关系

。

截至目前

，

公司未

曾获得除山东科达集团有限公司

、

广饶县金润投资有限公司

以外的其他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的信

息

。

2.3�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整体经营情况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62,694,042.21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6.74%；实现归属于母公

司的净利润12,320,828.08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1.43%。本期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增加的原因主要

是基础设施施工业务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二）、公司各项业务经营情况

（1）基础设施施工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基础设施施工业务实现营业收入324,072,561.78元， 比上年同期增加

22.51%，实现营业利润54,642,656.95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3.50%。报告期内，公司在建的高速公

路项目主要有江西省南昌至宁都高速公路项目冈上至宁都段土建工程D4标段, �济南至东营高

速公路路桥工程第八合同段,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扎兰屯二连浩特至广州公路集宁至阿

荣旗联络线乌兰浩特至扎兰屯段高速公路（呼伦贝尔市境内）土建工程XZTJ-5标段，青海省海

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及果洛藏族自治州沟里乡至花石峡段公路工程F合同段， 新中标的项目主

要有东八路南延明海闸至广北总场段路面工程（建设移交）第二标段,丹东至锡林浩特国家高

速公路经棚至锡林浩特段（赤峰市境内）公路土建工程第CFTJ-5标段。 公司基础设施施工业

务主要包括公路、桥梁、水利、市政工程施工，交通标志、标线、防护工程施工。 报告期内，公司路

桥事业部抓住"控风险、强管理、提效率、拓市场、谋发展"的主题思路，继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进

一步明确权责划分，完善项目投标、价本分离、项目管理及资金回收等各方面管理体系，制定风

险预警机制，规避经营活动中的风险。 在提高在建项目管理水平与经济效益的同时，加大对完工

项目工程变更计量的签批力度， 本报告期内公司已完工项目张石高速项目完成变更计量

1473.06万元。

（2）基础设施设计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设计业务实现营业收入4,948,813.57元，比上年同期增加45.74%，实现净利

润3,017,267.56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10.31%，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

司设计业务稳步快速发展，公司承揽业务量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承做的项目主要有大王镇

工业园区道路改造及阳河桥勘察修建工程，东营区黄河南展区农村社区建设龙居社区道路建设

及配套工程，广饶县大王镇东营村通村路改造工程，新中标的项目主要是广饶县2014年村级公

路网化示范县工程设计项目。

（3）房地产开发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房地产开发业务实现营业收入17,702,230.00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6.28%，

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报告期内房地产开发业务能够实现确认收入的只是公司原"科达华苑"

项目的尾盘销售，而开发在建的青岛"科达·天意华苑"、东营"科达·府左华苑"、滨州"科达·璟致

湾城"三个房地产项目尚处于开发建设期，虽已实现开盘销售，但尚未达到确认收入的条件。 报

告期内，房地产成本控制、技术研发、工程管理、营销、材料采购五大专业中心定位于不断提高房

地产板块的专业化能力，拓展工作质量提高的新渠道，开辟人才培养发展的新平台，发挥资源共

享、条块结合的管理优势，不断强化公司管理的统一性和有效性。 报告期内，公司关注到房地产

市场发生的变化，并积极采取措施，如启动内部认购等加大市场销售力度，并适度把握投资进

度，以使公司房地产业务能够平稳发展。

（三）、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

（1）青岛科达置业有限公司

青岛科达置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9月，注册资本5000万元，注册地为青岛市黄岛区（原

胶南市），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014年6月30日，青岛置业的总资产为127,475.12万元，净资产

为-521.69万元。 青岛置业为房地产开发企业，承担公司在青岛地区的房地产开发业务。 因其开

发的"科达·天意华苑"项目报告期内处于开发建设期， 故该项目在本报告期内未有营业收入确

认，本报告期内青岛置业实现净利润为-784.30万元。

青岛"科达·天意华苑"项目占地共计253亩，计划开发建筑面积47万平方米，分二期开发，目

前为第一期开发。 本期开发土地面积为156亩，总建筑面积为28.13万平方米，其中高层住宅9栋，

1197套，共计20.32万平方米；低层住宅32栋，128套，共计7.14万平方米；配套工程0.67万平方米。

截止到2014年6月30日，完工建筑面积23.91万平方米，完工比例为85.00� %，其中高层1-9#主体

全部封顶，砌体完成2#3#4#6#7#8#楼，1#5#9#达到27层以上；6#完成外墙抹灰，7#8#外墙抹灰完

成60%；别墅3-6#，20-23#主体验收完成，外墙抹灰完成，屋面完成，内墙抹灰完成40%；门窗别

墅区完成60%；保温完成70%，干挂石材完成50%，真石漆完成2栋楼，成品檐沟完成30%，精装修

完成高层9#6#5#样板间及别墅28#A1、A2、A4户型，A3户型完成90%。

2013年11月2日，青岛"科达·天意华苑"项目首次开盘，推出高层共482套，截止到2014年6

月30日，完成高层签约160套，签约率33%，青岛"科达·天意华苑"项目已售面积为1.70万平方米，

销售面积占完工面积比例为7.13%； 截止到2014年7月31日， 完成高层签约187套， 签约率

38.80%，已售面积为1.96万平方米。

（2）东营科英置业有限公司

东营科英置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7月，注册资本为6600万元，注册地为东营市东城经

济开发区，公司现持有其54.55%的股权。 科英置业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销售。 2014年6月30

日，科英置业的总资产为87,481.50万元，净资产为7,366.27万元。 因其开发的"科达·府左华苑"

项目报告期内处于开发建设期，故该项目在本报告期内未有营业收入确认。

科英置业现共拥有土地189亩，其中北院为88亩，南院为101亩。 科英置业现开发的东营"科

达·府左华苑"位于科英置业北院，总建筑面积为14.18万平方米，其中高层住宅6栋，636套，面积

共计9.77万平方米（含附属用房）；低层住宅20栋，84套，面积共计4.41万平方米（含附属用房）。

截止到2014年6月30日，完工建筑面积14.18万平方米，完工比例为100.00%，其中高层住宅25层

全部封顶，砌体已完成。

2013年5月19日东营"科达·府左华苑"项目首次开盘。 截止到2014年6月30日高层推出320

套，签约133套，签约率41.56%，已售面积为1.51万平方米，销售面积占完工面积比例为10.64%；

截止到2014年7月31日，签约167套，签约率52.19%，已售面积为2.03万平方米。

（3）滨州市科达置业有限公司

滨州市科达置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4月，注册资本1000万元，注册地为滨州市高新区，

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014年6月30日，滨州置业的总资产为4,481.77万元，净资产为119.86万

元。滨州置业为房地产开发企业，承担公司在滨州地区的房地产开发业务。因其开发的"科达·璟

致湾城"项目报告期内处于开发建设期，故该项目本报告期内未有营业收入确认，本报告期内滨

州置业实现净利润-293.01万元。

滨州"科达·璟致湾城"�项目占地共计约715.45亩，计划开发建筑面积86.27万平方米，分四

期开发。一期开发土地面积为196.60亩，总建筑面积为12.52万平方米，其中高层住宅8栋，352套，

共计5.81万平方米；多层住宅12栋，280套，共计4.16万平方米；低层住宅13栋，58套，共计2.09万

平方米； 会所0.46万平方米。 目前为第1.1期开发，1.1期开发土地面积为42.3亩， 总建筑面积为

3.26万平方米，其中多层住宅7栋，160套，共计2.37万平方米；低层住宅3栋，12套，共计0.43万平

方米；会所0.46万平方米。 截止到本报告期末，完工建筑面积2.39万平方米，完工比例为73%。

2013年12月31日"科达·璟致湾城"�项目首次开盘， 截止到2014年6月30日， 多层住宅100

套，完成认购74套，认购率74%；别墅8套，认购7套，认购率87.50%。

（4）东营黄河公路大桥有限责任公司

东营黄河公路大桥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1年10月，注册资本32000万元，注册地为东营

市垦利县，公司持有其50%的股权，为公司的合营公司。 2014年6月30日，大桥公司总资产为60,

428.61万元，净资产为34,427.25万元。 大桥公司为公司IPO募资项目--东营黄河公路大桥的实

施主体。 东营黄河公路大桥于2005年通车，报告期内，大桥公司车流量增长较快，实现营业收入

7,543.7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4.97%；实现净利润2,257.1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8.89%。 增

长的主要原因是东营黄河公路大桥的车流量稳步增长所致。

（5）科达半导体有限公司

科达半导体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10月， 注册资本5000万元， 科英置业持有其60%的股

权，公司间接拥有32.73%的权益，为公司间接控制的孙公司。 2014年6月30日，科达半导体的总

资产为4,808.27万元，净资产为-1,179.20万元。 科达半导体的主营业务为设计、生产、销售半导

体元器件。 报告期内，科达半导体实现营业收入395.19万元，实现净利润-27.31万元。

(四)主营业务分析

1、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

）

营业收入

362,694,042.21 310,691,359.43 16.74

营业成本

294,506,765.74 253,758,126.77 16.06

销售费用

6,931,584.84 10,153,037.84 -31.73

管理费用

23,286,574.79 24,073,947.31 -3.27

财务费用

3,937,274.72 9,854,202.37 -60.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177,061.27 -523,727,670.7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00,218.12 -6,326,210.5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2,336,120.45 403,994,235.46 -69.72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本期基础设施施工业务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营业收入增加导致营业成本相应增加。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本期材料分公司销售商品运费及租赁费减少3023217.35元。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本期确认BT项目资金占用费7,399,776.81元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 上期新增长期借款32000万元导致上期净额

较大。

(五)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1、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

）

公 路 桥 梁

施 工 及 附

属设施

324,072,561.78 269,429,904.83 16.86 22.51 22.31

增加

0.13

个百分点

商 品 房 销

售

17,702,230.00 6,753,446.05 61.85 -6.28 -20.00

增加

6.54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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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14年7月24日以书面、传真的方式发出。

（三）会议于2014年8月4日上午10:00点以通讯表决方式在山东省东营市府前大街65号东

营科英置业有限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

（四）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人数为7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为7人。

（五）会议主持人为公司董事长刘锋杰先生。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审议2014年半年报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内容详见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公司另行披露的《2014年半年报全文及摘要》。

投票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为维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 完善累计投票制度实施细则， 根据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2014年修订）内容规定，现对《公司章程》相关内容修订如下：

第四十四条修改为：“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公司住所或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地

点。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 公司还将提供网络或其他方式为股东参加股

东大会提供便利。 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

第八十条修改为：“公司应在保证股东大会合法、有效的前提下，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优先

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

第八十二条补充内容：

累计投票制实施细则：

（一）累积投票制的票数计算法

1、每位股东持有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乘以本次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监事人数之积，即为该

股东本次拥有的累积投票权总数。

2、股东大会进行多轮选举时，应根据每轮选举应当选举董事或监事人数重新计算股东累积

投票权总数。

3、公司董事会秘书应当在每轮累积投票表决前，宣布每位股东的累积投票权总数，任何股

东、公司独立董事、公司监事、本次股东大会监票人或见证律师对宣布结果有异议时，应立即进

行核对。

（二）为确保独立董事当选人数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独立董事与非独立董事选举分开

进行，以保证独立董事的比例。 具体操作如下：

1、选举独立董事时，每位股东拥有的投票权总数等于其持有的股份数乘以该次股东大会拟

选出的独立董事人数的乘积，该票数只能投向公司该次股东大会的独立董事候选人。

2、选举非独立董事或监事时，每位股东拥有的投票权总数等于其持有的股份数乘以该次股

东大会拟选出的非独立董事或监事人数的乘积，该票数只能投向公司该次股东大会的非独立董

事或监事候选人。

（三）投票规则

1、股东大会工作人员发放选举董事或监事选票，投票股东必须在选票上注明其所持公司股

份数，并在其选举的每名董事或监事后标出其所使用的表决权数目。

2、股东投票时，用于向各董事、监事候选人分配的投票权须为正整数或零。

3、股东投票时，每位股东所投出的投票权总数不得超过其实际所有的投票权总数。 如股东

所投出的投票权总数超过其拥有的投票权总数的，则按以下情形区别处理：

(1)该股东的投票权只投向一位候选人的，按该股东所拥有的投票权总数计算；

(2)该股东分散投向数位候选人的，监票人员应向该股东指出，并要求其核对后重新确认分

配到每一候选人身上的投票权数额 （为维护其他股东的合法权利和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的严肃

性，股东重新确认其投票结果，只能对其已向候选人投出的票数按照选票列明候选人顺序反向

做调减处理，即在其投出的最后一名候选人票数减至零后仍不满足要求的，再依次向上调减其

投出的其他候选人票数，直至其所投出的投票权总数不大于其拥有的投票权总数为止）。如经监

票人员指出后，该股东拒不核对确认或不按上述规定确认的，则该股东所投的全部选票均作废，

视为弃权。

4、如果选票上该股东实际使用的投票权数小于或等于其拥有的投票权总数，该选票有效，

差额部分视为放弃表决权。

5、股东大会对董事或监事候选人进行表决前，大会主持人应明确告知与会股东对候选董事

或监事实行累积投票方式，并应在会上向出席股东明确说明以上应注意事项；董事会必须置备

适合实行累积投票方式的选票（在制作选举董事或监事的选票时，公司应充分考虑各种因素，使

之有利于股东正确地进行投票，同时应在选票的显著位置提示投票人应注意的事项）。

7、表决完毕后，由股东大会监票人清点票数，并公布每个董事或监事候选人的得票情况，依

照董事或监事候选人所得票数多少，决定董事或监事人选。

董事或监事的当选原则：

1、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董事或监事人数及结构应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董事或监事候

选人根据得票的多少来决定是否当选，但每位当选董事或监事的得票数必须超过出席股东大会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的二分之一。

2、若获得超过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权（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二分之一

以上选票的董事或监事候选人多于应当选董事或监事人数时，则按得票数多少排序，取得票数

较多者当选。

若因两名或两名以上候选人的票数相同而不能决定其中当选者时，则对该等候选人按以上

细则进行第二轮选举。第二轮选举仍不能决定当选者时，则应在下次股东大会另行选举。若由此

导致董事会成员不足公司章程规定三分之二以上时，则应在该次股东大会结束后两个月内再次

召开股东大会对缺额董事进行选举。

3、若当选人数少于应选董事或监事时，分别以下情况处理：

（1）在董事会（或监事会）换届选举中，若该次股东大会上当选的董事（或监事）人数未超

过《公司章程》规定的应选人数的二分之一时，此次选举失败，原董事会（或监事会）继续履行

职责，公司重新启动提名、资格审核、选举等程序，并尽快组织实施下一轮选举。

（2）在董事会（或监事会）换届选举中，若该次股东大会上当选董事（或监事）人数超过

《公司章程》规定的应选人数的二分之一但不足应选人数时，则新一届董事会（或监事会）成

立。

（3）若该次股东大会上当选人数少于应选董事，且不足《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会成员人

数三分之二以上时，则应对未当选董事候选人按以上细则进行第二轮选举。 若经第二轮选举仍

未达到上述要求时，则应在该次股东大会结束后两个月内再次召开股东大会对缺额董事进行选

举。

（4）若该次股东大会上当选人数少于应选董事，但已当选董事人数超过《公司章程》规定

的董事会成员人数三分之二以上时，则缺额在下次股东大会上选举填补。

投票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及通知将另行披露。

（三）《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4年修订）内容规定，现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相关内容修订如下：

第二十条修改为：公司在公司住所或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地点召开股东大会。

股东大会应当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 公司应当采用安全、经济、便捷的网络和其

他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股东可以亲自出席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也可以委托他人代为出席和在授权范围内行使

表决权。

第三十九条补充内容：“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对中小投资者的

表决应当单独计票。 单独计票结果应当及时公开披露。 ”

第五十四条补充内容：“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限制或者阻挠中小投资者依法行使

投票权，不得损害公司和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

投票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及通知将另行披露。

（四）《关于修订公司总经理工作制度的议案》

为规范总经理、董事会、股东大会对投资事宜的审批权限，保证公司各制度内容的统一性，

第十三条修改为：“根据董事会授权，（1）一年内累计投资额低于或等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百分之五的对外投资事宜由总经理办公会审核后报董事长审批，对超过上一年度经审计的

公司净资产额的百分之五但低于或等于百分之三十的项目应报经董事会批准，对超过上一年度

经审计的公司净资产额的百分之三十的项目报股东大会审批；（2）总经理在每一会计年度内就

投资事项决定运用公司资金、资产的累计金额或资产重组、资产处置事项所涉及资金、资产的累

计金额均不超过上一年度经审计的公司净资产额的百分之五。

前述总经理审批权限范围内的事项，若属于公司股票上市交易的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上市规

则及相关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事项，则总经理就该事项行使审批权限以该上市规则及相关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为准。 ”

投票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上网公告附件

《科达股份公司章程(2014年8月修订)》

《科达股份股东大会议事规则(2014年修订)》

《科达股份总经理工作制度(2014年修订)》

特此公告。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六日

报备文件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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